中華民國網球協會
各項補助、贊助款及獎金核銷與請款方式
 凡教練、選手、各級單位及團體，透過本會所申請各項贊助經費、補助款及獲頒本
會各項獎金(含會員獎勵方案)，於請領款項前，應依規定備齊所核准(定)科目之原始支出憑證。
可供核銷之各項科目：
發票及收據必須以中華民國網球協會(統一編號：83867350)開立，國內收據須印有該店所使用免用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印章(兩項缺一不可)

一、住宿費：住宿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。
二、膳食(餐)費：餐飲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。
三、雜  支：保險費、比賽報名費或購買服裝、球鞋及消耗性器材（如：球、球拍、球線、球具、握把布、相關訓練器材、穿線費）之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。
四、交通費：
1、 國外機票票根及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(兩項缺一不可)，且不得以影本提報；若遺失票根，請自行向航空公司申請搭機證明；同時為方便行程掌握、更正收據及付款，機票及簽證安排建議與本會所指定旅行社配合。
2、 簽證費、機場稅、國內往返機票、鐵公路車票、燃料費、高速公路回數票、計程車等收據。
備 註：
1) 國外單據需檢附兌換外幣匯率表（水單），可上網查詢歷史匯率，查詢網址：
   https://ebank.bot.com.tw/NNBank/Default.asp?ITrnTm=1261724970531
2) 單據所列日期，應符合所補助之活動期間；單據總和須超過總贊助(補助)金額。
3) 選手須以本會所製表格分項列表整理單據，待本會核算無誤後，將以電匯方式將款項匯出，所衍生手續費，由選手負擔。
以下附核銷之相關表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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